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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内蒙古医科大学2011-2012学年

“优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水平，调动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交流工作经验，推动我校学生工作再上新台阶，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优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保障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学校成立内蒙古医科大学“优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赵云山

成  员:高  乐   苗  茂   仲玉霞   刘玉龙   徐松美

包朝鲁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处，办公室主任由高乐兼任。

二、评选范围及比例
1、优秀辅导员

凡在我校各学院（部）辅导员岗位工作满一年的教师均可参加 “优秀辅导员”的评选。评选比例控制在辅导员总数15%。

2、优秀班主任

凡担任全日制班级班主任工作满一学年并考核合格的教师均可参加 “优秀班主任”的评选。评选比例控制在所在学院班主任总数的5%以内。

三、评选标准

（一）优秀辅导员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将育人工作放在首位，严于律己，甘于奉献；思想品德端正，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辅导员及心理辅导站工作职责，相关工作记录完整详细，工作扎实深入。

2、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学生工作，熟悉学生事务处理程序，在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等方面成绩突出，无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3、评选年度内辅导员组织并参加各类主题教育活动，效果明显，指导学生参加校级及以上比赛并获奖；组织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党建带团建、优良学风建设等工作中成绩突出；学院（部）三星级（含）以上宿舍的比例高于学校平均水平；所在学院（部）学生违纪率低于0.7%。且考核年度内无刑事案件、无学生群体性事件、无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和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事件发生。

4、积极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研究，刻苦钻研业务知识，积极探索新时期大学生特点和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本学年度发表或参加会议交流有关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论文一篇，或为学生做大型报告、讲座一次。

5、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尊重理解学生，关心爱护学生，经常深入到学生中有针对性的开展谈心活动且有相关记录；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生活情况，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和问题，关心学生的成长、成才；科学合理指导学生职业规划及择业就业，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学生评价高。

（二）优秀班主任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强的组织观念，认真履行班主任工作职责，加强自身师德修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学生评价高。

2、熟知学生管理工作的相关内容，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学生日常管理、违纪处理、学生资助、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毕业生就业、推优等各项工作，工作扎实，程序规范，完成质量高，效果好。

3、经常与学生、辅导员和其他任课教师沟通交流，深入宿舍、班级掌握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和问题，所负责班级无重大违纪事件和重大事故发生。

4、主动指导学生开展学术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学习经验交流，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学习规划，提高学习积极性，班级学生的补考和重修率、违纪率在本学院处于较低水平。学生参加国家外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率在本学院处于较高水平。在建设优良学风和班风方面成绩突出。

5、工作有计划、有总结，重视并指导班委会和团支部工作，定期参加并主持班会；注重学生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工作，支持学院党建工作；注重学生素质教育，积极组织班级开展各项有意义的文体活动；有详细的班主任工作记录。

6、所带班级的“三星宿舍”数达到班级学生所住主体宿舍（本班学生占半数以上的宿舍）的1/2以上。

四、评选程序

1、个人申报：符合“优秀辅导员”或“优秀班主任”条件的教师向本学院（部）提交申报材料，包括个人总结及相关工作记录等佐证材料。

2、学院推荐：所在学院（部）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对申报教师进行初审，其中“优秀班主任”的资格审核要结合班主任考核结果进行。经学院（部）研究决定推荐的人选，统一填写《内蒙古医科大学“优秀辅导员”登记表》或《内蒙古医科大学“优秀班主任”登记表》，交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3、学校审核评定：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对“登记表”及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复审评定，结果进行校内公示。

4、表彰奖励：校内公示无异议后，学校予以表彰奖励。
五、评选要求

1、评选优秀辅导员、班主任是加强学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形式和措施，各学院（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本着政治坚定、事迹突出、师生公认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推荐优秀人员。

2、各学院（部）要通过评选查找不足，取长补短，将评选的过程作为总结经验，相互学习的良好过程。
3、为便于宣传先进事迹，推荐的优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材料须有登记表和个人先进材料（不少于2000字，含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于4月1日前将考核结果报学校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优秀辅导员”和“优秀班主任”不兼评。

联 系 人：马  杰

电子邮箱： immu_xsc@163.com

联系电话：0471-665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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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蒙古医科大学“优秀辅导员”登记表

学    院（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现任职务
	

	担任辅导员时间
	
	负责学院人数和班级数
	

	（可另附纸）

个人总结
	

	学生奖惩情况
	

	发表论文情况

参加学生活动及
	                               

	学院（部）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制

附件2：

内蒙古医科大学“优秀班主任”登记表

学    院（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现任职务
	

	担任班主任时间
	
	负责班级和学生数
	

	（可另附纸）

个 人总结
	

	学生奖惩情况
	

	学生活动及学习情况
	                               

	学院（部）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制
